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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弋

近日，深圳市民王某因出售两只自行人工繁育的绿颊锥
尾鹦鹉，被法院以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五年
有期徒刑，引发社会公众的热烈讨论。而在近年来发生的天
津仿真枪案、河南卢氏县采摘蕙兰案等多起刑事案件中，也
曾出现类似的激烈争论，不少人甚至对这些案件的判决结果
难以认同。

为何这样的司法判决难以服众？
其中的一大原因，往往在于这些司法案件大都非常贴近

公众的日常生活，他们一直以来都是依据其自身的朴素情感
和经验进行评判。然而，司法判决却在不经意间冲击、颠覆
了公众原有的认知模式，使他们突然意识到原本习以为常的
行为竟可能触碰法律的禁区，这种冲击破坏了他们原有的安
全感，引起了他们的不适和担忧。

当然，公众认知与法律规范的确往往存在差异，司法作
为一项具有高度专业性的工作，司法判决也不能以个人或群
体的意志为转移，而应服膺于事实依据和法律准绳。但是，
司法者若只是一味站在法律专业主义的立场，用精深复杂的

专业技艺去解释论证判决的合理性，而轻视和简单否定公众
对生效判决的异议的话，则会缩小司法与民意之间的“公约
数”。更重要的是，一旦过分自信于所掌握的专业技艺，却不
自觉忽略公众的朴素情感之时，那么其专业技艺演绎的越精
细，反而愈加可能背离司法寻求公平正义的原旨。

有的司法判决难以被认同的另一大原因，还在于普法的
不足与滞后。

“不知法律不免责”是一项重要法律原则，这意味着即使
不知道自己行为违法，也应该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然而，法
律规范数量众多，且很多规定极具专业性，广大群众想要全
面准确地了解确非易事。尤其是当那些法律禁区与日常生
活密切相关时，即使是事实清楚、于法有据的判决，也难免和
不少群众的心理预期存在一定差距。例如，在天津仿真枪案
中，关于枪支标准的过分精细和难以为众周知，就成为公众
争议和质疑的焦点；而在本案中，王某也因不知其出售的鹦
鹉是濒危野生动物而引发人们的同情。

不可否认，司法判决作为事后的惩戒教育机制，固然是
普法的有效途径。但更重要的是，应在普法宣传中未雨绸
缪、下好“先手棋”，让广大社会公众能够更早地了解相关法
律规定，知悉法律禁区和违法责任，通过提前形成心理预期，

以更好地弥合公众固有认知和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的缝隙，实
现公众朴素情感与司法判决结果的良性互动。

王青

据媒体报道，“随借随到，即时提现”“无抵押，无担保，借款
模式更灵活”……部分网络借贷平台通过诱人的广告在大学校
园“跑马圈地”，他们利用大学生认知能力差、防御心理弱的特
点，违法、违规开展校园贷业务，由此引发的“裸条借贷”“欠贷
自杀”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就在近日，有报道说一名大三女
生为了买到心仪已久的苹果手机开始接触网络贷款，可没想到
从此陷入了一个无底洞，如今已经欠下几十万元的债务，她的
父亲被逼得几乎要卖房还债。

对此，有人寄希望于国有银行的正规军进军校园贷市场，
例如，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已经相继推出了校园贷产品，
为高校学生量身打造小额信用贷款。

“正规军”提供的贷款利息低，学生还不上钱也不会采取极
端手段逼债，所以国有商业银行推出校园贷产品可以说是一件
好事。

但是在前些年，银行业也曾经以信用卡的形式进军校园，

但紧接着连续发生了多起消费信贷恶性案件，于是后来银行不
得不“一刀切”地关闭了大学生信用卡业务。那么，银行业进军
校园贷，会不会重蹈大学生信用卡业务的覆辙？

此外，银行发放的正规小额贷款是要有风险控制的，不会
想贷多少贷多少，也不会想贷几次贷几次。那么，某些学生在
用完了“正规军”给的贷款额度之后，会不会再去找“游击队”，
通过非法途径借高利贷呢？

所以，要进一步治理校园贷，避免悲剧发生，仅仅指望国有
银行正规贷款来“良币驱逐劣币”恐怕还是不够的。与此同时，
我们一方面需要严打高利贷，让违法违规开展校园贷的企业和
个人受到惩处，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对学生价值观以及“财商”
的教育。

一直以来，我们的学校教育重视知识的传递，而忽视财
商、情商的教育，德育教育也往往流于表面。如今，一些学生
不顾家庭经济状况，为了虚荣心疯狂借贷，就说明了教育的
缺失。更多财商、情商的教育，进一步提高学生们的认知能
力和防范意识，让他们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才是避免更多悲
剧的根本之策。

郑博超

当地时间2017年5月17日，法国戛纳，第70届戛纳电影节
开幕红毯。靠直播成为网红的某女身穿国旗造型的印花露腰
高领曳地红色礼服亮相，十分抢镜，成功博得眼球。

消息曝出，朋友圈“炸锅”了。网友集体吐槽，骂声四起，
认为该女为博眼球不择手段，侮辱了国旗。与网友的群情激
愤相比，却没听到来自执法部门的声音。遗憾之余，让人不禁
要问：谁来为国旗执法？

要说执法，先得有违法行为。那么，网友说该网红“违法
了”，是真的吗？网红到戛纳电影节蹭红地毯也好，抢镜也好，
不管其动机如何，只要没有违反电影节组织方的相关规则，本
来算不上多大事，也用不着法律来约束。但网红在公共场合
穿国旗装出镜，性质就变了。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如何使用国
旗，牵涉到国家尊严和民族感情，不能儿戏，更不能用以谋私
利。这里的谋利，不仅仅是狭义上的金钱利益，还应包括声
誉、知名度、公众关注度等网红们梦寐以求的利益。对有损国
旗尊严的行为，我国有专门的《国旗法》。《国旗法》第三条规
定，每个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和爱护国旗。从网络上一边
倒的舆情来看，该网红的行为，已经伤害了公众的民族感情。

执法的关键一环，是对照法律规定，认定该网红的行为
触犯了《国旗法》的哪一条。《国旗法》第十八条规定，国旗

及其图案不得用作商标和广告，不得用于私人丧事活动。
对于侮辱国旗的方式，第十九条规定了在公共场合故意以
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旗。但是，与该网红的行为来对照，《国旗法》面临的执
法尴尬就出现了。比如，穿国旗装在公共场合出镜，即便
真的是为了吸睛，能认定是利用国旗图案做广告吗？能用
法条里明确列出的几种方式之外的“等方式”来认定构成
侮辱国旗吗？

如果《国旗法》的规定难以落地，那么《国旗法》的尊严就
难以树立和维护。现行《国旗法》是1990年通过施行的，对于
个人或组织损害国旗尊严行为的规定相对粗略。随着时代的
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民众思想观念的放开和新生事物的涌
现，受商业利益等因素驱使，像穿国旗装作秀这种事件，以后
还可能会花样翻新。这应该成为《国旗法》规制的一个重点。
因此，必须在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上下功夫，通过修订法律、
出台实施规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等形式，进一步明确损害国旗
尊严的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和认定标准。

在思想观念多元化的网络时代，对于穿国旗装吸引眼球，
以及其他利用国家标志和象征物进行恶搞的行为，只靠舆论
自发的道德调整是不够的，旗帜鲜明地行政干预和法律规制
也不能少。只有法律法规为有关部门执法提供明确依据，法
律才不会遭遇纸上谈兵的尴尬，捍卫国家和民族尊严才会避
免被虚置的尴尬。

押金是块试金石
《意见》鼓励运营企业免押金提供服

务，收取押金应接受监管等措施，可谓击中
了共享单车的要害，既打消了群众的疑虑，
又有助于防止运营企业把押金挪作他用，
或者卷款“跑路”。

吴关龙

近日，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起草的《关于鼓励和
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要求共享单车实行用户实名制，禁止未满12岁
儿童使用，鼓励运营企业免押金提供服务，收取押金应
接受监管。

在对共享单车褒贬不一、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当下，
交通部适时出台征求《意见》，无疑为共享单车行业的健
康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众所周知，共享单车自诞生以来，以其使用便捷、
绿色环保、租费实惠深受群众欢迎。然而，随着时间
的推移，共享单车无序停放影响交通，骑行人违反交
通法规后弃车逃走处理难，因质量问题导致的骑行事
故取证维权难，不能有效控制 12 周岁以下儿童使用，
缺少应有的日常维修等一系列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
共享单车运营企业收取的押金安全问题至今没有定
论，更让人担心不已。

虽然共享单车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监管部门不
仅没有封杀，反而给予更多的呵护，比如通过设置电子围
栏、志愿者参与、学校和家庭教育等举措，使得乱停放、12
周岁以下儿童骑行等问题逐步得到规范；广大民众也自
始至终对共享单车不离不弃。这充分说明，共享单车有
其存在的民意基础，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押金安全问
题必须引起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其实，自共享单车出世以来，人们在肯定其服务群众
功能的同时，对其收取的押金去向及安全问题早有微词，
有的把收取押金视为企业的一种融资手段，甚至怀疑有
非法集资之嫌。

既然大家在租赁共享单车时缴纳了押金，对押金的
管理和使用情况自然就拥有知情权。按理说，作为一个
真正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理应把收取的押金管理好，开
立专门账户，专款专用，自觉接受监管，并建立完善的押
金退还制度，以打消群众的疑虑。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对押金问题始终避而不谈，让人担心。

既然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对押金问题始终缄口不语，
那么，作为监管部门就不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否则就
有不作为或者失职、渎职之嫌。

因此，笔者以为，《意见》鼓励运营企业免押金提供服
务，收取押金应接受监管等措施，可谓击中了共享单车的
要害，既打消了群众的疑虑，又有助于防止运营企业把押
金挪作他用，或者卷款“跑路”，导致群众押金无法退回，
引起社会混乱等现象的发生，从而确保共享单车沿着绿
色出行、服务群众的健康轨道向前发展。

拉近“司法判决”与“公众认知”的距离
有的司法判决之所以难服众，不仅因为公众朴素情感与司法专业性之间存在

差异，还在于普法的不足与滞后。

网红穿上国旗装，且慢生气
在思想观念多元化的网络时代，对于穿国旗装吸引眼球，以及其他

利用国家标志和象征物进行恶搞的行为，只靠舆论自发的道德调整，是
不够的，旗帜鲜明地行政干预和法律规制也不能少。

治理校园贷，仅靠“正规军”还不够
对于校园贷，更多财商、情商的教育，进一步提高学生们的认知能力

和防范意识，让他们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才是避免更多悲剧的根本之策。


